
（上接 Ｄ５８ 版）
公司回复：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前十大已背书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出票单位 背书后受让单位 承兑银行 交易背
景

票
据
种
类

金
额

到期
日期

是否
关联
交易
形成

是
否
带
追
索
权

是否
符合
终止
确认
的条
件

原因

蜂巢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格林美（江苏）钴业
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常州金坛支行

原材料
供应商

银
票

4,39
7.82

2021
/6/2

2
否 是 是

承兑人
是信用
等级高
的银行，
到期不
获支付
的可能
性极低。
公司根
据会计
准则和
准则解
释及商
业惯例，
合理判
断该金
融资产
所有的
风险和
报酬已
经发生
转移，因
此终止
确认票
据

蜂巢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格林美（江苏）钴业
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常州金坛支行

原材料
供应商

银
票

2,14
8.56

2021
/5/1

9
否 是 是

蜂巢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衢州华友钴新材料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常州金坛支行

原材料
供应商

银
票

2,13
9.43

2021
/5/1

9
否 是 是

北京当升材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荆门市格林美新材
料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玉泉营支
行

原材料
供应商

银
票

2,00
0.00

2021
/5/2

7
否 是 是

合肥国轩高科动力
能源有限公司

内蒙古恒胜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分行会计
部

原材料
供应商

银
票

1,60
0.00

2021
/3/1

4
否 是 是

湖南杉杉能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邦普循环科技
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溁湾镇支
行

原材料
供应商

银
票

1,32
3.24

2021
/2/3 否 是 是

湖南杉杉新能源有
限公司

浙江中金格派锂电
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高升路支行

原材料
供应商

银
票

1,29
0.03

2021
/3/9 否 是 是

湖南杉杉能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中冶瑞木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溁湾镇支
行

原材料
供应商

银
票

1,21
0.00

2021
/2/1

9
否 是 是

贵州振华新材料有
限公司

福建常青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贵州省分行营
业部

原材料
供应商

银
票

1,19
5.95

2021
/5/2

3

与联
营公
司的
关联
交易

是 是

湖南杉杉能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荆门市格林美新材
料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长沙溁湾
镇支行

原材料
供应商

银
票

1,13
1.18

2021
/5/1

2
否 是 是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前十大已贴现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出票单位 承兑银行 贴现
利率

票
据
种
类

金额 到期
日期

是否关联
交易形成

是否
带追
索权

是否符
合终止
确认的
条件

原因

东莞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招商银行东莞南城支行 2.800

0%
银
票

1,235.
93

2021/
2/26 否 是 是

承兑人是信用等
级高的银行，到
期不获支付的可
能性极低。 公司
根据会计准则和
准则解释及商业
惯例，合理判断
该金融资产所有
的风险和报酬已
经发生转移，因
此终止确认票
据。

宁德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三菱日联银行（中国）有
限公司福州分行

3.000
0%

银
票

1,000.
00

2021/
2/26 否 是 是

宁德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三菱日联银行（中国）有
限公司福州分行

3.000
0%

银
票

1,000.
00

2021/
2/26 否 是 是

宁德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蕉城支行 2.800

0%
银
票

1,000.
00

2021/
2/26 否 是 是

宁德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蕉城支行 2.850

0%
银
票

1,000.
00

2021/
2/26 否 是 是

天津力神电池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天津
分行

2.000
0%

银
票

1,000.
00

2021/
2/5 否 是 是

湖南杉杉能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长沙溁湾镇支
行

3.100
0%

银
票

1,000.
00

2021/
4/13

合并范围
内交易 是 是

湖南杉杉能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长沙溁湾镇支
行

3.100
0%

银
票

1,000.
00

2021/
4/13

合并范围
内交易 是 是

宁德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三菱日联银行（中国）有
限公司福州分行

3.100
0%

银
票

1,000.
00

2021/
3/26 否 是 是

宁德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三菱日联银行（中国）有
限公司福州分行

3.100
0%

银
票

1,000.
00

2021/
3/26 否 是 是

宁德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宁德东桥
支行

3.150
0%

银
票

1,000.
00

2021/
3/28 否 是 是

宁德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宁德东桥
支行

3.150
0%

银
票

1,000.
00

2021/
3/28 否 是 是

公司因背书或贴现终止确认的均为银行承兑汇票并且承兑人必须是包括大型国有银行、 全国性
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其他头部城市商业行及国际大型跨国银行；虽然根据我国票据法对追索权的规
定，在未明确约定无追索权的情况下，前手互负连带责任并承担被追索的风险，但公司判断银行承兑
汇票是银行基于对出票人资信的认可而给予的信用支持， 由银行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
给收款人或持票人的票据， 当票据背书或贴现以后， 几乎不存在因银行拒付导致公司被追索的可能
性，以此可以判断票据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已经转移，因此公司终止确认未到期已背书应收票
据，公司认为符合会计准则和准则解释的规定以及目前的商业惯例。

年审会计师回复：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实施的主要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获取或编制应收票据明细表,总账数和明细账合计数核对是否相符；
（2）取得了票据备查簿，根据备查薄数据，汇总票据发生额并与账面数据进行核对，复核备查簿数

据记录是否完整。 根据复核后的票据备查簿，汇总期末未到期已背书及未到期已贴现清单，复核是否
可以终止确认；

（3）获取全年应收票据贴现清单，复核其贴现息计算是否正确，会计处理是否正确，是否可以终止
确认；

（4）取得了票据备查簿，抽取样本，检查相应销售合同或协议、销售发票、出库单和承兑汇票等原
始交易资料并进行核对，以证实具有真实贸易背景；

（5）监盘库存票据，检查票据的种类、号数、签收的日期、到期日、票面金额、合同交易号、付款人、
承兑人、背书人姓名或单位名称，以及利率、贴现率、收款日期、收回金额等是否与应收票据登记簿的
记录相符。

基于履行的审计程序， 公司对上述已背书未到期的应收票据及已贴现未到期的应收票据的终止
确认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的规定。

10．报告期末，公司存货账面价值 16.22亿元，同比大幅增加 25.83%，占期末总资产约 6.61%，占当
期销售收入的 19.74%。 其中原材料 4.35亿元，同比增加 71%；库存商品 5.59 亿元，同比增加 53%；在
产品 3.72亿元，同比增加 10%。 请公司：（1）说明在主营业务规模下降、利润下滑的情况下，增加原材
料、库存商品等存货的原因和合理性，与同行是否存在明显差异；（2）分析存货中原材料和库存商品对
应业务板块和主要构成、数量和对应的金额，是否存在关联采购的情形，是否存在相关资金流向关联
方的情形；（3）结合存货所涉及的商品的价格变动、市场需求波动等情况，分析公司各类存货跌价准备
计提的充分性和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说明在主营业务规模下降、利润下滑的情况下，增加原材料、库存商品等存货的原因和合理

性，与同行是否存在明显差异；
本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主要受新冠疫情影响上半年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双双大幅下滑， 拖累整年

营业收入和净利润较 2019年都有所下降。 虽然 2020年上半年经营业绩同比下滑，但 2020 年下半年
却强势反弹。从 2020年下半年开始，本公司主要业务板块锂电池材料的三个分支正极材料、负极材料
和电解液的主要产品下游需求量和售价都持续上升，带动本公司 2020 年第 3 季度、第 4 季度营业收
入分别实现同比 13%和 23%的增长。 详见下表：

营业收入（亿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全年合计
2020年 12.22 19.88 23.53 26.53 82.16
占全年比例 14.87% 24.20% 28.64% 32.29% 100.00%
与上年同期比较 -39.86% -17.48% 13.45% 22.54% -5.35%
2019年 20.32 24.09 20.74 21.65 86.80
占全年比例 23.41% 27.75% 23.89% 24.94% 100.00%

而且这种增长趋势在 2021年 1季度仍持续向好。 公司产销规模扩张带来原材料、库存商品等库
存规模相应增加；同时，上游主要原材料的采购单价也节节攀升，为应对将来成本上涨的趋势，本公司
加大了原材料采购力度；此外，为了积极应对下游市场需求，本公司加大生产力度，生产储存了一批主
要产品，以备随时向客户供货，在产品也相应增加。 上述原因共同导致本公司 2020年末的原材料和库
存商品无论是结存数量还是金额都较 2019年末大幅增加。

比较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当升科技、贝特瑞、厦门钨业、容百科技的 2020 年报，发现除容百科技
以外，其他三家公司的存货年末较年初都有所增加，其中当升科技增幅 143%，贝特瑞增幅 29%都大于
本公司增幅。厦门钨业增幅 9%。容百科技下降 1%。根据厦门钨业和容百科技 2021年 1季报显示，这
两家公司 2021 年 3 月 31 日的存货结存较 2020 年末大幅增加， 厦门钨业增幅 26%， 容百科技增幅
24%。

同比上市公司 当升科技 贝特瑞 宁波容百 厦门钨业

时点 2020.12.31 2019.12.31 2020.12.31 2019.12.31 2020.12.31 2019.12.31 2020.12.31 2019.12.31

存货(亿元） 5.23 2.15 11.86 9.23 5.84 5.90 52.61 48.12

增减变动率 143% 29% -1% 9%

同比上市公司 宁波容百 厦门钨业

时点 2021.3.31 2020.12.31 2021.3.31 2020.12.31

存货(亿元） 7.23 5.84 66.30 52.61

增减变动率 24% 26%

另外，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年报存货附注来看，存货增长的主要项目也是原材料和库存商品两
大类。 综上所述本公司存货增减变动的趋势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相当。

再与同行业公司比较期末存货占总资产的比重：
期末存货占总资产的比重 % %

可比公司 电池材料细分 2020.12.31 2019.12.31
容百科技 正极 9.52 10.09
当升科技 正极 8.85 3.63
厦门钨业 正极 20.96 20.50
贝特瑞 正极 +负极 11.13 11.12
璞泰来 负极 15.44 27.86
新宙邦 电解液 6.00 6.77
天赐材料 电解液 9.14 11.28
平均 14.25 15.72
杉杉股份 6.61 5.15

可见杉杉的电池材料业务和同行业相比占用程度属于较少的优良水平。
（2）分析存货中原材料和库存商品对应业务板块和主要构成、数量和对应的金额，是否存在关联

采购的情形，是否存在相关资金流向关联方的情形；
2020年期末存货中对应业务板块和主要构成、金额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板块
存货原值

存货跌价
准备

存货净
值

原材料 库存商
品 在产品 包装物 低值易

耗品
委托加
工物资 其他 合计

锂电池材料
-负极 8,871.85 16,531.

85 25,967.91 532.27 3,878.67 12,042.00 5,368.88 73,193.43 1,349.47 71,843.96

锂电池材料
-正极

21,412.0
7

33,610.
43 9,286.73 203.76 736.82 565.24 65,815.05 2,300.00 63,515.05

锂电池材料
-电解液 2,575.33 1,112.8

1 227.49 14.20 550.34 4,480.17 27.10 4,453.07

锂电池材料
-正极上游
材料

7,994.88 6.99 8,001.87 8,001.87

新能源汽车 725.57 2,998.2
2 3,883.64 139.21 0.14 7,746.78 4,391.82 3,354.96

能源管理 -
太阳能 2,390.41 4,713.1

9 1,718.73 8,822.33 94.08 8,728.25

能源管理 -
储能 14.29 399.59 1.72 2,644.73 3,060.33 757.46 2,302.87

合计 43,984.4
0

59,366.
09 41,084.50 743.02 4,770.62 15,252.11 5,919.22 171,119.96 8,919.93 162,200.0

3

存货中原材料、库存商品、在产品对应业务板块和主要构成、数量和金额如下:
原材料
单位：人民币万元

存货原值 单
位

2020.12.31 2019.12.31

数量 原值 跌价准
备 净值 数量 原值 跌价准

备 净值

锂电池材料 -负极 吨 7,139.31 8,871.85 30.02 8,841.83 5,179.79 6,185.53 81.40 6,104.13

锂电池材料 -正极 吨 4,308.46 21,412.07 21,412.07 2,290.66 15,081.80 15,081.80

锂电池材料 -电解
液 吨 808.07 2,575.33 24.16 2,551.17 559.46 1,797.48 87.11 1,710.37

锂电池材料 -正极
上游材料 吨 28,509.73 7,994.88 7,994.88 -

新能源汽车 725.57 467.45 258.12 1,279.35 598.39 680.96

能源管理 -太阳能 2,390.41 2,390.41 1,388.59 1,388.59

能源管理 -储能 14.29 14.29 562.00 562.00

合计 43,984.40 521.64 43,462.76 26,294.75 766.90 25,527.86

公司 2020年末原材料增加 1.79亿，主要变动原因如下：
①正极上游材料的原材料增加 7,995万元。 2019年公司投资设立正极上游材料板块业务（永杉），

并在长沙投资建设正极上游材料（碳酸锂、氢氧化锂）的生产基地，其主要原材料是锂辉石矿。 2020年
度上半年锂辉石价格处于历史低位，公司考虑永杉长沙生产基地将于 2021 年投产，因此公司在原材
料价格较低时提前备货供将来投产时使用。

②正极原材料增加 6,330万元。 下游客商对正极材料需求旺盛，公司需扩大生产满足市场需求；
2020年下半年原材料价格上涨且公司预期 2021年将进一步上涨。 因此 2020年四季度加大了原材料
的采购，导致期末原材料较上年末大幅增长。

③负极原材料增加 2,738 万元。 2020 年公司 10 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项目一期投产产能扩
大，且下游客商对负极材料需求旺盛，因此配套生产的原材料库存备货增加。

库存商品
单位：人民币万元

存货原值 单位
2020.12.31 2019.12.31

数量 原值 跌价准
备 净值 数量 原值 跌价准

备 净值

锂电池材料 -负极 吨 6,201.15 16,531.85 756.29 15,775.56 5,029.09 14,285.02 643.15 13,641.87

锂电池材料 -正极 吨 2,960.55 33,610.43 2,300.00 31,310.43 1,429.98 18,500.22 1,770.74 16,729.48

锂电池材料 -电解
液 吨 239.04 1,112.81 2.94 1,109.87 279.02 1,021.94 5.66 1,016.28

新能源汽车 2,998.22 350.00 2,648.22 2,652.92 19.79 2,633.13

能源管理 -太阳能 兆瓦 33.39 4,713.19 94.08 4,619.11 11.33 1,495.24 1,495.24

能源管理 -储能 399.59 399.59 1,040.62 1,040.62

合计 59,366.09 3,503.32 55,862.77 38,995.95 2,439.34 36,556.61

库存商品增加 1.93亿元，主要原因为：
①正极库存商品增加 1.46亿元。正极材料 2020年下半年产销规模扩大，公司在 2020年末加大库

存商品备货。
②负极库存商品增加 2,134万元。 2020年公司 10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项目一期建成陆续投

产，产能规模扩大，期末结存库存商品增加。
③光伏板块库存商品增加 3,124万元。 公司产能规模扩大，同时公司进入 Bloomberg 太阳能组件

Tire1 目录，产品获得国际客户认可，出口业务备货需求增加；受疫情影响国际海运航线减少、集装箱
大量缺柜、海运费大幅上涨等因素影响，部分组件发货延缓。

在产品
单位：人民币万元

存货原值 单位
2020.12.31 2019.12.31

数量 原值 跌价准
备 净值 数量 原值 跌价准

备 净值

锂电池材料 -负极 吨 9,719.73 25,967.91 440.73 25,527.18 8,220.99 28,743.06 1,013.30 27,729.76

锂电池材料 -正极 吨 983.42 9,286.73 9,286.73 259.48 2,912.42 2,912.42

锂电池材料 -电解液 吨 257.46 227.49 227.49 283.90 335.11 335.11

锂电池材料 -正极上游
材料 吨 - -

新能源汽车 3,883.64 3,491.35 392.29 4,459.36 3,415.58 1,043.78

能源管理 -太阳能 1,718.73 1,718.73 1,714.36 1,714.36

能源管理 -储能 - - -

合计 41,084.50 3,932.09 37,152.41 38,164.31 4,428.88 33,735.43

在产品增加 3,417万元，主要原因为：
①正极材料在产品增加 6,374万元。 正极材料 2020年下半年产销规模扩大，公司加大生产力度，

在 2020年末加大库存商品备货，期末在产品相应增加。
2020年关联采购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方 采购板块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宁波利维能储能系统有限公司 能源管理、新能源汽车 锂电池模组、集装箱储
能系统 108.51

福建常青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池材料 -正极 正极原材料 38,498.55

宁波栎港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能源管理 -太阳能 水电费 25.88

广州云杉智行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 充电汽车服务费 89.7

合计 38,722.65

除正常采购支付货款以外，本公司不存在其他相关资金流向关联方的情形。
（3）结合存货所涉及的商品的价格变动、市场需求波动等情况，分析公司各类存货跌价准备计提

的充分性和合理性。
2020年末分板块的存货原值和跌价准备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板块 存货原值 存货跌价准备 存货净值

锂电池材料 -负极 73,193.43 1,349.47 71,843.96

锂电池材料 -正极 65,815.05 2,300.00 63,515.05

锂电池材料 -电解液 4,480.17 27.10 4,453.07

锂电池材料 -正极上游材料 8,001.87 8,001.87

新能源汽车 7,746.78 4,391.82 3,354.96

能源管理 -太阳能 8,822.33 94.08 8,728.25

能源管理 -储能 3,060.33 757.46 2,302.87

合计 171,119.96 8,919.93 162,200.03

公司各个板块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对于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 当存货成本高于
其可变现净值的，则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常活动中，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
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公司在考虑存货的估计售价时会考
虑商品的价格变动、市场需求波动等情况，公司对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

现就存货原值较大的两个板块锂电池材料-正极和锂电池材料-负极以及存货跌价准备较大的新
能源汽车板块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详述如下：

锂电池材料-正极板块

锂电池材料 -正极板块
期末余额（万元）

账面余额 存货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21,412.07 21,412.07
包装物 203.76 203.76
低值易耗品 736.82 736.82
库存商品 33,610.43 2,300.00 31,310.43
在产品 9,286.73 9,286.73
委托加工物资 565.24 565.24
发出商品

合计 65,815.05 2,300.00 63,515.05
锂电池材料-正极板块销售业绩分析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增减变动率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385,030.50 367,433.90 4.79%
主营业务成本(万元） 337,374.62 320,247.11 5.35%
毛利率 12.38% 12.84% 减少 0.47百分点
销量（吨） 30,048.57 21,703.60 38.45%
平均售价（万元 /吨） 12.81 16.93 -24.31%
平均单位成本（万元 /吨） 11.23 14.76 -23.91%

虽然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 年上半年销售下滑，但从下半年开始市场需求反弹，出货量增长，全
年来看锂电池正极材料销量上升。 2020年平均售价和平均单位成本较 2019年都减少，主要原因是原
材料单价处于较低水平，同步拉低了全年平均售价和平均单位成本，毛利率和上年相比基本相当略有
下降。 总体来看销售量的增长抵消平均售价下降对收入的影响， 销售收入 2020 年较 2019 年略有上
升。

锂电池正极材料从 2020 年下半年开始下游市场强劲反弹需求旺盛的趋势延续到 2021 年 1 季
度，原材料价格和库存商品的价格都持续上涨。 公司期末结存的原材料和库存商品单价都相对较低，
期后毛利率显著上升，总体而言正极存货不存在减值迹象。发生减值迹象的是公司自客户处取得的一
批抵债电芯， 公司根据会计准则对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金额的部分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减值金额
2,300万元，跌价计提充分。

锂电池材料-负极板块

锂电池材料 -负极板块
期末余额（万元）

账面余额 存货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8,871.85 30.02 8,841.83
包装物 532.27 532.27
低值易耗品 3,878.67 3,878.67
库存商品 16,531.85 756.29 15,775.55
在产品 25,967.91 440.73 25,527.18
委托加工物资 12,042.00 117.17 11,924.83
发出商品 5,368.88 5.25 5,363.63

合计 73,193.43 1,349.47 71,843.96
锂电池材料-负极板块销售业绩分析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增减变动率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251,772.95 254,425.37 -1.04%
主营业务成本(万元） 182,910.07 189,216.32 -3.33%
毛利率 27.35% 25.63% 增加 1.72百分点
销量（吨） 58,977.00 47,382.50 24.47%
平均售价（万元 /吨） 4.27 5.37 -20.50%
平均单位成本（万元 /吨） 3.10 3.99 -22.34%

受新冠疫情影响 2020年上半年销售下滑，下半年市场需求反弹、出货量增长，全年来看锂电池负
极材料销量上升。 2020年平均售价和平均单位成本较 2019年都减少，主要原因是原材料单价处于较
低水平，同步拉低了全年平均售价和平均单位成本。其次公司从内部挖潜，努力降低单位生产成本，随
着包头生产基地一期投入使用，产能扩大摊薄固定成本，包头基地电价较低，显著降低燃料动力单位
成本。 因此单位成本下降幅度超过平均售价的幅度，毛利率较上年有所上升。 总体来看销售量的增长
对冲平均售价下降对收入的影响，销售收入 2020年较 2019年基本持平。

负极材料的整体毛利率较高，叠加市场需求旺盛，因此总体来看负极材料成本不存在整体跌价迹
象。对于毛利为负的个别老产品、研发试制产品，以及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残次品，公司已根据滞库时
间、毛利率等逐批认定，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

新能源汽车板块

新能源汽车板块
期末余额（万元）

账面余额 存货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725.57 467.45 258.11
包装物
低值易耗品 139.21 83.01 56.20
库存商品 2,998.22 350.00 2,648.22
在产品 3,883.64 3,491.35 392.29
委托加工物资 0.14 0.14
发出商品

合计 7,746.78 4,391.82 3,354.96
根据公司战略布局调整，公司已停止对新能源汽车板块的新增投入。 其中新能源汽车研发、示范

及推广项目处于等待退出安排，由于没有后续订单，公司对期末原材料、低值易耗品和在产品已按估
计处置变现可收回金额减去处置费用金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

库存商品主要属于持续经营的 LIC业务，期末结存的主要系进口的锂离子电容单体（LIC）以及模
组，2020年公司 LIC产品毛利率为 19%。 2020年备货库存商品主要应用于轨道交通等项目中，由于项
目类产品认证及测试周期均较长，造成周转偏慢。 根据会计准则可变现净值的定义，结合公司目前业
务的招标情况、成本费用等金额，对存货进行减值测算，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价值部分计提减值准备
350万元，计提充分。

年审会计师回复：
我们实施的主要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了解了公司生产运营情况及产品生产周期；获取并查阅了公司报告期内各类存货清单；了解

公司存货结构变动情况，分析其合理性。
（2）了解公司材料出入库计价方法并选取大额进行重新计算以验证计价的准确性。
（3）检查原材料采购是否计入正确的期间；选取报告期内各财务报表期后记录的材料采购，获取

供应商发货日期，检查是否存在少记或漏记。
（4）审核原材料投产情况；获取生产成本计算表，审核原材料投料，产成品产出情况；审核委托加

工物资结转成本过程。
（5）对原材料、半成品、库存商品实施计价测试；获取报告期内各年度主要原材料采购成本以及生

产成本，并与各类别存货单位成本进行比较。
（6）对存货实施监盘；对存货实施函证。
（7）获取公司库龄表、报告期内各年度的销售情况，并与期末库存商品比较分析，检查是否存在滞

销等情况。 了解存货跌价政策，获取公司存货计提跌价情况以及未计提跌价情况，检查计提跌价的合
理性以及相关参数的可靠性，了解未计提跌价的原因及理由，重新计算跌价金额，检查跌价计提是否
充分、完整。

（8）了解及评估了公司采购业务流程及内部控制情况。
（9）取得了应付账款明细表，针对发生的应付账款增减变动金额，检查合同、发票及付款凭证，确

定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10）通过检查合同条款和对运营部的访谈，确认原材料采购和加工费的确认时点；执行采购截止

性测试，并询问管理层是否有重大采购跨期的情况。
（11）查看应付账款账龄，核查应付账款长期挂账的原因。
（12）对大额应付款项实施函证程序，关注回函情况，部分回函存在入账时间性差异，对差异原因

进行追查并确认后，回函金额在调节后相符。
基于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就财务报表整体公允性而言，公司存货不存在应减值未计提的情

况，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11.2016 年，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34.28 亿元，目前累计投入项目 30.85 亿元，其余

永久补流。 2018公司将新能源汽车、动力总成、LIC应用三项募投项目变更，三项合计投入 3.83亿元，
累计效益为亏损 4亿元，变更后将 16.75亿元募集资金均投入“年产 10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一期

（6万吨）项目”，变更金额占募集资金总额的 48.86%。 请公司：（1）说明原募投项目募集资金的主要投
向及形成资产情况、大额亏损的原因、项目公司的实际经营状态和处置安排，明确对公司造成的影响；
（2）变更后的负极项目累计产能利用率 44%，累计实现效益为-314.26万元，募集资金使用专项报告显
示项目达到预期效益，请说明大额投入与目前产能力利用率和实现效益不匹配的原因，达到预期效益
的依据；（3）结合全部募投项目实际累计效益为亏损 9031万元的情况，说明项目收益是否与预期存在
差异，募集资金主要投向、形成资产的情况和资产实际状态，核查募投项目采购和投产过程中是否存
在关联交易或其他利益安排。 请年审会计师和保荐机构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说明原募投项目募集资金的主要投向及形成资产情况、大额亏损的原因、项目公司的实际经

营状态和处置安排，明确对公司造成的影响；
①前次募集资金的变更前后的募投项目及投入情况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
（万元）

2018年变更计划
（万元）

变更后计划投入金
额（万元）

1、年产 35,000吨锂离子动力电池材料项目 77,950.00 - 77,950.00
2、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222,300.00 - 54,790.09
2.1、新能源汽车研发、示范及推广 84,250.00 -71,772.80 12,477.20
2.2、动力总成研发及产业化 111,450.00 -91,737.11 19,712.89
2.3、LIC应用研发及产业化 26,600.00 -4,000.00 22,600.00
3、补充流动资金 42,562.00 - 42,562.00
4、年产 10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一期（6万吨）项目 - 167,509.91 167,509.91

合计 342,812.00 - 342,812.00
注：项目 4为原募投项目 2（包括 2.1、2.2、2.3）变更后新增项目
②前次募集资金募投项目的主要投向、形成资产情况及当前状况

项目名称 主要投向 形成资产情况 当前经营状况 /处置安排

1、年产 35,000 吨锂离子动
力电池材料项目

锂离子动力电池材料
产线

建成锂离子动力电池材料 3.5
万吨产线及相关配套设施等 持续经营中

2、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研
发及产业化项目

2.1、新能源汽车研发、示范
及推广

新能源客车和专用车
的研发、设计

建成专用车组装线，并获得新
能源物流车生产资质等

宁波厂区设备已处置， 厂区拟改
作他用； 内蒙古青杉拟待处置状
态

2.2、动力总成研发及产业
化

动力电池 PACK、电动
汽车电机电控、整车控
制器相关产品和技术
研发

建成一条圆柱电池 PACK 和
一条方形电池 PACK 生产线
等

宁波利维能储能系统有限公司已
减持失去控制， 现为本公司联营
企业；其余已歇业

2.3、LIC 应用研发及产业
化 LIC�PACK产线

建成年处理量约 19 万个模组
的半自动化 LIC 模组生产线
等

已缩减投资规模

3、补充流动资金

4、 年产 10 万吨锂离子电
池负极材料一期（6 万吨）
项目

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 建成年产 6 万吨锂离子电池
负极材料生产基地等 2020年开始投产，持续经营中

③主要亏损原因
公司原募投项目中“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未达到预计效益，其主要包含新能

源汽车整车研发、动力总成研发及产业化、LIC PACK产线三部分构成。 相关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受
外部市场环境变化及相关国家产业政策的影响，项目推进不及预期。

市场环境变化方面，锂离子电容（LIC）属于新兴产品，其下游应用市场（如智能装备领域和地铁站
台储能系统和有轨电车等交通领域）发展缓慢，预期市场培育期相对较长；其产品定制化项目居多，应
用端产品开发成本相对偏高，且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锂电池成本大幅下滑等原因，使 LIC 产品性
价比相对下降。

国家产业政策方面，2016年出台了的《关于调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财建
[2016]958号）》削减了 2017年新能源车的补贴力度，提高了享受补贴车辆的技术标准要求，公司原有
的新能源车设计需要调整优化，因而影响了项目的推进。

④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对原募投项目受外部市场、政策因素影响所造成的困难的预计不足，新能源汽车项目造成的

亏损额较大拖累了公司最近几年的经营业绩, 但公司根据自身的业务发展需求及时调整了募集资金
使用方案并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募投项目变更后，新增募投项目“年产 10 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一
期（6万吨）项目”的相关投建资产于 2020年 3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投产后项目效益良好。

（2）变更后的负极项目累计产能利用率 44%,累计实现效益为-314.26 万元，募集资金使用专项报
告显示项目达到预期效益，请说明大额投入与目前产能力利用率和实现效益不匹配的原因，达到预期
效益的依据；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募投项目“年产 10 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一期（6 万吨）项目”（以下
简称“负极一期项目”）自开工建设以来的效益实现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截至日投资项目累
计产能利用率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万元）
累计实现效益（万

元）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年产 10 万吨锂离
子电池负极材料
一期（6万吨）

44% -814.37 -2,723.77 3,223.88 -314.26

产能利用率情况说明： 负极一期项目为 2018 年中新增项目，2018-2019 年项目尚处于建设阶段
并未投产，故仅有大额资金投入而无产出；该项目产线自 2020年 3月开始全部拉通，其后大半年该项
目产线处于产能爬坡阶段，因此从 2020年全年来看，产能利用率较低。

实现效益的情况说明： 负极一期项目 2018 年、2019 年处于建设阶段，2020 年 3 月开始投产，故
2018年、2019年实现效益为负，受 2018年、2019年效益为负的累计影响，2018年-2020年期间的累计
效益为-314.26万元。 但从项目投产当年所实现效益看，负极一期项目在 2020 年 3 月完成产线拉通、
其后大半年处于产能爬坡阶段的情况下，实现效益 3,223.88 万元，根据公司可研报告预测，项目实施
第三年（2020 年）实现投产后，将累计实现净利润为-2,380 万元，实际实现效益 3,223.88 万元好于预
期。此外，公司的生产规划、经营策略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负极一期项目的效益实现，情况如下：①
公司为保证产品品质，考虑到负极一期项目内蒙古基地的规模效应，在投产初期由内蒙古基地负责生
产订单量大、工艺成熟的产品，其他工艺复杂的产品以及新产品由宁波生产基地生产，此生产经营规
划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负极一期项目的效益实现；② 负极销售中心设立于上海，负极一期项目基地位
于内蒙古，在日常会计核算中账面无销售费用，而在实际测算项目实现效益时需考虑负极板块整体的
销售、管理费用率，并以此进行调整，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负极一期项目的财务表现。

但随着未来负极一期项目的产能释放和产能利用率的提升， 将更多摊薄固定成本， 提高效益水
平。 此外，负极材料主要为石墨制品，高温工艺中电费占生产成本比例较大，内蒙古生产基地相比宁
波、湖州等地的电价较低，将为负极一期项目创造成本优势。 截至 2021 年 1 季度，负极一期项目已经
实现效益 4,928万，推算全年可达约 2亿元。

综上所述，随着负极一期项目的全面投产、产能爬升及利用率的提升，该项目可达预期。
（3）结合全部募投项目实际累计效益为亏损 9031 万元的情况，说明项目收益是否与预期存在差

异，募集资金主要投向、形成资产的情况和资产实际态，核查募投项目采购和投产过程中是否存在关
联交易或其他利益安排。

① 项目收益与预期存在差异的情况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前次募投实际效益与预计效益差异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预期效益 截止日累计实现
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效
益

1 年产 35,000吨锂离子动力电池材
料项目

投资回收期（税后，含建设期）约 8.4
年，内部投资收益率（税后）约 15.88% 32,005.15 是

2 新能源汽车研发、示范及推广
投资回收期（税后，含建设期）约 8.3
年，内部投资收益率（税后）约 16.25%

-11,640.05 否
3 动力总成研发及产业化 -21,314.97 否
4 LIC应用研发及产业化 -7,767.35 否

5 年产 10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
一期（6万吨）

投资回收期（税后，含建设期）约 6.09
年，内部投资收益率（税后）约 23.51% -314.26 是

合计 -9,031.48
② 募集资金主要投向、形成资产的情况和资产实际经营情况
募集资金主要投向、形成资产的情况和资产实际经营情况如下：
A.年产 3.5万吨锂离子动力电池材料项目
单位：万元

各年末形成资
产及投资额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资产实际状态

土建投资 5,046.72 6,873.39 6,873.39 6,873.39

建成锂离子动力电池材料 3.5万吨产
线及相关配套设施等，已投产，正常使
用中

设备投资 15,482.73 31,691.07 39,941.22 40,150.56
研发项目 3,228.07 3,228.07 3,228.07 3,228.07
流动资金 - - 287.65 9,895.75

累计投入 23,757.52 41,792.53 50,330.33 60,147.77
B.新能源汽车研发、示范及推广项目
单位：万元

各年末形成
资产及投资

额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资产实际状态

土建投资 2,721.48 2,740.48 2,740.48 2,740.48
房屋建筑物位于宁波望春产业园，转作
其他用途，相关设备已处置；内蒙古青杉
拟待处置状态

设备投资 858.52 874.62 874.62 874.63
流动资金 467.50 8,717.50 8,717.50 8,717.50
累计投入 4,047.50 12,332.60 12,332.60 12,332.61
C.动力总成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单位：万元

各年末形成
资产及投资

额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资产实际状态

土建投资 5,315.73 6,002.26 6,002.26 6,002.26
房屋建筑物位于宁波望春产业园，转作
其他用途；

宁波利维能储能系统有限公司已减
持失去控制，现为本公司联营企业

设备投资 8,889.58 9,183.54 9,183.54 9,183.54
流动资金 9,834.63 5,068.12 5,068.12 5,068.12
累计投入 24,039.94 20,253.92 20,253.92 20,253.92
D.LIC应用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单位：万元

各年末形成
资产及投资

额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资产实际状态

土建投资 1,175.53 1,552.54 1,611.86 1,611.87
建成年处理量约 19万个模组的半自动
化 LIC模组生产线等，已投产，正常使用
中

设备投资 3,848.06 3,873.90 4,120.40 4,122.40
流动资金 5,023.59 5,426.44 5,732.26 5,734.27
累计投入 1,175.53 1,552.54 1,611.86 1,611.87
E.年产 10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一期（6万吨）项目
单位：万元

各年末形成
资产及投资

额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资产实际状态

土建投资 - 33,669.33 61,439.93 64,756.23

已投产，正常使用中
设备投资 - 10,244.00 54,126.38 60,227.87
流动资金 - 370.38 2,669.68 42,525.96
累计投入 - 44,283.71 118,235.99 167,510.06

③募投项目采购和投产过程中不存在关联交易或其他利益安排
募投项目中主要的大额供应商情况如下：

供应商 相关项目 采购内容
累计募集资
金付款（万

元）
是否关联

方

JME� ENERGY� CORPORATION�
SHIODOME�SUMI LIC应用研发及产业化 原材料电芯 2,210.85 否

八达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研发、示范及推广 专利技术 2,000.00 否

北京索英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动力总成研发及产业化 测试设备 1,417.16 否

江苏天鹏电源有限公司 动力总成研发及产业化 原材料三元电芯 2,513.43 否

南京乐金化学新能源电池有限公司 动力总成研发及产业化 电芯 4,709.43 否

浙江大经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募投项目宁波基建 基建 8,188.32 否

浙江万华建设有限公司 募投项目宁波基建 基建 2,530.39 否

中国化学工程第六建设有限公司 年产 3.5 万吨锂离子动力电
池材料项目 设备安装 4,725.83 否

苏州汇科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年产 3.5 万吨锂离子动力电
池材料项目 辊道窑 3,072.57 否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年产 3.5 万吨锂离子动力电
池材料项目 包覆釜 2,098.16 否

常州逸盛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年产 3.5 万吨锂离子动力电
池材料项目 混料系统 2,057.71 否

内蒙古欣源石墨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年产 3.5 万吨锂离子动力电
池材料项目 原材料 1,485.90 否

包头市财政局、包头市国土资源局 年产 10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
材料一期 土地款 14,607.31 否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年产 10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
材料一期 土建 35,503.40 否

内蒙古包头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年产 10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
材料一期 土建 9,157.34 否

密友集团有限公司 年产 10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
材料一期 卧式包覆釜、冷却釜 3,990.00 否

广东中鹏新能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 10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
材料一期 辊道窑 3,864.00 否

宁波盛日乾朝贸易有限公司 年产 10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
材料一期 原材料 4,206.46 否

青岛宜博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年产 10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
材料一期

铜铝母线订制及安
装 1,976.00 否

上市公司主要关联方杉杉集团、杉杉控股及下属子公司不从事相关上下游的业务，不存在通过募
投项目与上市公司合作的业务机会。经复核相关资料，募投项目采购和投产过程中不存在关联交易及
其他利益安排。

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及意见：
保荐机构的核查程序如下：
① 查阅上市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历次会议决议、使用情况报告等文件，分析主要亏损原因及

对公司的影响；
② 查阅上市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变更的会议决议、相关意见等资料，了解新增募投

项目“年产 10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一期（6万吨）项目”的建设计划、投产安排、效益实现等情况；
③ 查阅上市公司历次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分析杉杉集团、杉杉控股及下属子公司的业

务开展情况，取得前次募集资金流水使用台账，查阅上市公司历次关联交易披露和审议情况。

保荐机构认为：
① 上市公司原募投项目主要受外部市场、政策等因素的影响，造成的亏损拖累了公司近几年的

经营业绩，公司及时调整了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新项目投产后效益良好。
② 新增募投项目“年产 10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一期（6 万吨）项目”的大额投入与目前产能

利用率和实现效益不匹配主要受投产时间、产能爬坡等因素的影响，2021 年起该项目效益良好，可以
达到预期效益。

③ 上市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了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义务和决策程序，募投项目采购和
投产过程中不存在关联交易及其他利益安排。

年审会计师回复：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实施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获取募投账户的明细账，将发生额和银行对账单进行双向核对，确保真实性和完整性。
（2）将明细账与被审计单位的募投台账进行核对，确保台账的完整性。根据募投台账，抽取本年新

签订的大额采购样本，检查采购合同、采购发票、付款回单。
（3）汇总分析当年的募投支出，确保使用合规性，不存在利益输送，以及累计使用不超出预定限

额。
（4）关注大额的供应商，是否存在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5）检查募集资金当年的主要投向、形成资产的情况和资产实际状态。
（6）对应募投项目形成的各项资产，结合资产项目的审计程序予以认定。
基于履行的审计程序， 我们未发现公司上述回复情况与我们审计过程中了解的情况和取得的证

据存在重大不一致，未发现上述募投项目采购和投产过程中存在关联交易或其他利益安排。
12．年报显示，公司货币资金期末余额 30.83亿元，同比增长 34%；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长期借款、长期应付款合计 59 亿元，同比减少 11%。 报告期利息收入 0.39 亿元，利息费用 2.94
亿元。请公司：（1）结合货币资金存放地点、存款类型、利率水平、日均余额等要素说明公司利息收入与
货币资金规模的匹配性，承担较高财务费用的原因及合理性，核实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共管账
户的情形，是否存在货币资金被其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况；（2）结合经营开展及投资资金需求、融资成
本、银行授信、债务到期情况和偿付安排等情况，说明公司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规模与货币资金规
模是否匹配，并充分评估公司资金压力及应对措施。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结合货币资金存放地点、存款类型、利率水平、日均余额等要素说明公司利息收入与货币资金

规模的匹配性， 承担较高财务费用的原因及合理性， 核实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共管账户的情
形，是否存在货币资金被其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况；

1）期末资金情况
截至 2020年 12月末，公司货币资金 30.83 亿元，主要为银行存款 25.48 亿元，占比 82.65%；其他

货币资金 5.35亿元，占比 17.35%。
公司库存现金存放于财务部保险柜中，银行存款及其他货币资金主要存放于银行。存款类型以活

期存款为主，均为保本保息。
2020年，公司受限资金为 5.20亿元。 主要系公司日常经营业务需要开具银行承兑汇票业务保证

金 4.51亿元、信用保证金 0.12亿元、保函及其他保证金 0.1 亿元、子公司各类因诉讼冻结资金 0.47 亿
元。

具体如下表所示：
表 1货币资金余额表

项目 期末余额（元） 上年年末余额（元）

库存现金 277,947.56 248,523.92

银行存款 2,547,808,110.46 1,906,274,836.93

其他货币资金 535,245,166.39 400,076,163.53

合计 3,083,331,224.41 2,306,599,524.38

其中：存放在境外的款项总额 46,127,418.00 43,025,262.86

表 2其他货币资金余额

项目 2020年 12月末余额（元）

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451,088,316.26

信用证保证金 12,074,274.69

保函保证金 7,098,169.00

其他保证金 2,932,333.43

非受限的存出投资款 62,052,073.01

合计 535,245,166.39

表 3受限货币资金

项目 期末账面价值（元） 受限原因

货币资金（其他货币资金） 473,193,093.38 保证金

货币资金（银行存款） 46,934,490.93 受冻结

合计 520,127,584.31

2）存贷款体量及利息收支情况
公司 2020年日均货币资金 26.80 亿元，其中主要为银行存款日均余额 18.02 亿元,其他货币资金

日均余额 8.78亿元。2020年，公司利息收入 0.39亿元，平均存款利率 1.46%。公司 2020年日均借款余
额 68.49亿元，利息支出 2.94亿元，平均借款利率 4.30%，均在合理范围内。
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4货币资金日均余额表

项目 2020年日均余额（元）

库存现金 283,705.51

银行存款 1,801,699,722.34

其他货币资金 877,916,416.71

合计 2,679,899,844.56

表 5存款日均余额表
单位：万元

存款日均余额 年度利息收入 平均存款利率 参考利率（协定存款）

267,961.61 3,908.64 1.46% 1.15%

借款日均余额 年度利息支出 平均借款利率 参考利率（LPR）

684,877.46 29,417.64 4.30% 4.65%

综上，公司的存贷款规模与利息收支相匹配，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共管账户的情形，不
存在货币资金被其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况。

（2）结合经营开展及投资资金需求、融资成本、银行授信、债务到期情况和偿付安排等情况，说明
公司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规模与货币资金规模是否匹配，并充分评估公司资金压力及应对措施。

1）主要资金需求压力
A、杉杉股份并购 LG偏光片业务合计支出 49.84亿元。 2021年 1月，公司通过对持股公司增资的

方式取得持股公司 70%股权，并通过持股公司间接购买 LG 化学旗下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韩国的
LCD 偏光片业务及相关资产 70%的权益， 合计需支出 49.84 亿元。 但前期 2020 年已经支付了一笔
10.04亿的收购保证金，所以交割时实际收购资金需求为 39.8亿元。

B、公司重大项目资本支出时间分布，如下表所示：
表 6重大项目资本支出情况表
@

截至 2020年 12月末，公司已支付重大项目资本支出 9.51 亿元，剩余 60.10 亿元在未来 5 年完成
支付， 其中 2021 年支付 19.83 亿元，2022 年支付 19.67 亿元，2023 年支付 12.40 亿元，2024 年支付
6.57亿元，2025年支付 1.64亿元。

C、收购偏光片业务后新增 25亿元流动资金需求。 公司预计 2021 年年初能顺利收购 LG 偏光片
业务，完成收购后，预计需要拆借偏光片公司 5 亿元资金，其余 20 亿由银行流动资金支持，以用于采
购原材料等经营所需。

2）债务融资情况
A、截至 2020 年 12 月末，公司和合并范围内子公司剔除并购贷授信后合计银行授信 119.70 亿，

使用 65.48亿，剩余 54.22亿。
B、截至 2020年 12月末，公司已获批招行牵头银团贷款授信合计 37 亿，并于 2021 年 1 月份实际

使用 30亿元并购贷贷款用于收购 LG偏光片业务。
C、债务到期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7债务到期预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1年内 1-3年 3-5年 5年以上

银行借款 301,540.10 346,973.89 125,010.00 107,136.26

融资租赁 - 12,042.77 23,200.76 3,826.06

合计 301,540.10 359,016.66 148,210.76 110,962.32

截至 2020年 12月末，公司预计一年内到期债务为 30.15亿元，1-3年到期债务为 35.90亿元，3-5
年内到期债务 14.82亿元，5年以上到期债务 11.10亿元。

3）存款额保留的必要性
针对日均 18.02亿现金保有量分析如下：
A、公司 2020年度经营活动现金流出 503167.47万元，平均月度就需要 4.19亿的现金满足日常经

营周转开支。 现金主要保有在母公司以及正极、负极电池材料两个主要经营板块中，其中正极日均银
行存款 3.61亿元、负极日均银行存款 3.57亿元以及母公司持有银行存款 5.61亿元。

主要板块日均银行存款如下表所示：
表 8主要板块日均银行存款表

单位：万元

板块 银行存款

正极 36,068.91

负极 35,733.66

电解液 6,098.57

尤利卡 5,846.81

母公司 56,120.99

合计 139,868.95

B、正极公司日均银行存款为 3.61亿元，除了日常经营所需外，另一重要原因系杉杉能源 2018 年
末引入战略投资者定向增发 20亿后，账上资金较多，而杉杉能源为独立经营的新三板上市公司，其持
有的存款无法借给股份本级用于归还本级银行短期借款。

C、负极公司日均银行存款为 3.57 亿元，除了日常经营所需外，另一重要是系负极进行内蒙古包
头锂离子电池材料一体化基地项目及石墨化产能 2.8 万吨项目等建设需要，2020 年公司建设资金支
出 50%以上都是发生在负极。

D、 母公司保有较多现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股份本级为准备 2021 年 2 月 1 日收购 LG 偏光片业
务，2020年 12月末，股份本级持有 8.99 亿货币资金，其中银行存款 8.92 亿；日常情况下，股份本级需
保留约 3亿日均银行存款。

E、公司募集资金补流月均余额 5.36 亿元，募集资金账户月均余额 0.55 亿元，合计 5.91 亿元。 本
公司从募集资金账户借出的补流资金，出于谨慎和合规，基本都保有在货币资金余额中，增加公司抗
流动性风险能力，并不支用。

F、银行贷款续转、以及与合作银行存贷比匹配需要。 平均下来每月需要归还银行借款约 4 亿元，
需保有到期续转的现金。

综上，公司资金用途主要用于日常运营所需，新增投资建设的需求以及债务到期续转及银行授信
审批要求等，公司存款规模合理。

4）资金压力及应对措施
A、公司按偏光片业务确定收购时间预计，为了准备收购资金，下半年公司抛售宁波银行股票获得

税后 9.07亿元资金；通过子公司杉杉创投抛售宁波银行股票获得税后 5.93亿元资金。
这也是 2020年末公司货币资金比往年及日常显著上升的主要原因。

B、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仍然持有的股票，包括公司持有宁波银行 8,708,800 股，占其总股本
的 0.14%，账面价值 30,776.90 万元。 公司通过杉杉创投间接持有洛阳钼业 389,895,432 股，占其总股
本的 1.81%，账面价值 243,684.65万元。

C、银行资金安排。（1）杉杉股份与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邮储银
行、招商银行等金融机构均保持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 根据公司的信用能力和银行的合作关系，对于
到期债务以短期借款续转为主，公司可以持续获得银行融资的支持。 并购贷银团已于 2020 年年底前
全部获批，2021年初可放款 30亿用于收购偏光片业务。（2）除并购贷之外，公司获得的银行授信已批
准尚未使用的有 54.22亿，可用以弥补现金需求。

D、大股东定增支持。 公司预计今年获得非公开发行 309647.35万元募集资金，发行对象为杉杉集
团、朋泽贸易和鄞州捷伦，共 3名特定投资者。朋泽贸易为杉杉集团的全资子公司，鄞州捷伦为杉杉控
股的全资子公司，大股东支持公司意愿较强。

E、股权激励行权资金。 公司预计 2021年批量办理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的行
权事宜，本次批量行权后，公司预计可获得约 2亿元资金支持。

F、公司拟向 BASF SE 转让杉杉能源 19.6438%的股权，交易对价 17.03 亿元，相关事项已经过公
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批通过。 交易完成后，未来五年公司对于“大长沙 10万吨锂电正极项目”需要承
担 49%资金出资额或银行担保，即从原先的 17.79 亿元降低至 8.72 亿元，杉杉股份亦将获得 17.03 亿
元的股权转让款。

综上，公司有能力满足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规模与货币资金规模匹配，资金压力尚可，且公司
有足够的保障措施。

年审会计师回复：
我们针对相关事项实施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获取并检查公司合并范围内所有子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银行开立账户清单；
（2）实施银行对账单与银行存款明细账之间的大额收支双向核对；
（3）对所有银行存款账户及其他金融机构业务实施函证；并在银行函证中加入对是否有“资金池

安排”或其他类似安排的信息；
（4）检查理财产品协议，
（5）测算利息收入的合理性；
（6）检查贷款及其他带息负债的合同，测算利息支出的合理性；
（7）对实体业务不频繁但存款余额保有量大的账户提出转账指令要求压力测试；
（8）了解与 LG偏光片重大重组事项有关的重组前后公司流动性风险及应对；
基于实施的审计程序， 我们未发现公司期末货币资金的核算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的情

况，未发现除已披露的货币资金使用受限情况外的其他受限情况。 未发现大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
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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